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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办法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实行公示

制度，每月开始的 10个工作日内公示上月的申领补贴情况，公

示内容包括：享受补贴人员名单、补贴金额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

7日。

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按规定申领补贴，对弄虚作

假、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

补贴款外，并按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

31日。原《关于印发〈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企

业就业补贴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东人发〔2016〕43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应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申请表

（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为

DGSRLZYHSHBZJ-2019-044）






